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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具有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之專任教師，

於專業實務應用研發或結果對產業具重要影響與貢獻，並對國家技職專業

人才培育有其卓著貢獻者，特依據「教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

要點」，訂定弘光科技大學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申請條件： 

(一) 本校專任教師最近十年內(女性教師此期間曾請分娩或育嬰假者，得延

長至十二年)實務應用研發或研究具體績效傑出，並對國家技職專業人

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且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1、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對產業之技術發展或創

新具有重要影響價值，並能反饋於實務教學與專業技術人才培育。 

2、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發揮促進產學緊密連結

合作之效益，並對技職教育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二) 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被推薦： 

1、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2、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3、曾受刑事處分或最近五年內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處分。 

4、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尚在調查程序。 

5、曾被撤銷或廢止國家產學大師奬。 

三、 作業時程：申請人應依本校公告期限至系統登錄申請資料，逾期未登錄完

成、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者，均不予受理。 

四、 審查作業：本校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置召集

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委員由副校長一人、研發長、各院院長及其他校長

選派校內外專家學者若干名組成。委員會依據申請人之簡報內容及所提供

之申請資料，進行審查並遴選推薦名單。 

五、 遴選原則： 



(一) 依申請人研究或研發成果之成就(如產學合作計畫、專利、技術移轉、

實務研究升等)、實務應用研發成果、產業貢獻或產值提升等，呈現在

投入專業實務應用研發或產學合作成果對產業及技職專業人才培育之具

體重要影響及貢獻。 

(二) 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經濟部(以下簡稱二部會)、產業及學校推

薦，受推薦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且未曾獲頒本獎項者。 

1、二部會向教育部推薦之人選，經教育部送所屬學校完成資格審查

後，由學校送交推薦書面資料，向教育部推薦之，各領域至多推薦

三人。 

2、產業向學校推薦之人選，由學校併入校內推薦人選審查後推薦，學

校及產業推薦人選各領域至多三人。 

(三) 前述各領域包含「工程領域」、「電資領域」、「人文、設計、藝術領

域」、 「商管及民生」及「農業科學、生技及護理」。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